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東 九 龍 地 域                                                                      特別通告第3/2010號 

電話：2957 6466   傳真：2302 1168                                                   2010年1月15日 

 
 

 

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 – 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 2010 
 

﹙一﹚ 目的：聯系地域內各單位及旅團，籌募經費  
 

﹙二﹚ 口號：童心同步展愛心，三十五年更創新 
 

﹙三﹚ 日期：2010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 
 

﹙四﹚ 步行路線：  

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    ﹙來回全長約 4.5 公里，步行時間約 2 小時﹚  
 

﹙五﹚ 報到時間：上午 9 時 15 分至 9 時 45 分  
 

﹙六﹚ 報到及步行起點：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直昇機坪  
 

﹙七﹚ 步行終點：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直昇機坪 
 

﹙八﹚ 起步禮：上午 9 時 45 分  
 

﹙九﹚ 參加資格：  

地域內各級政務委員、總監、領袖、各支部童軍成員及其親友，亦歡迎東
九龍地域以外童軍單位參加 

 

﹙十﹚ 起步費（最低籌款目標）： 

1. 各支部成員：港幣 50 元正 

2. 政務委員、總監、領袖或各參加者之親友：港幣 100 元正  
 

﹙十一﹚籌款收益分賬﹙不扣除開支﹚：  

籌款單位  

收益單位* 
地域 區 旅團 

東九龍地域 

以外童軍單位 

地域 100% - - - 

區 30% 70% - - 

旅團 10% 20% 70% - 

東九龍地域 

以外童軍單位 
50% - - 50% 

 

﹙十二﹚籌款收益之發放： 

籌款收益將於 2010 年 6 月直接存入旅團、區或東九龍地域以外童軍單位
所屬之銀行戶口，請於報名表內註明旅團／單位戶口名稱及號碼。  

(如參加旅團如參加旅團如參加旅團如參加旅團／／／／單位未能提供其銀行戶口資料單位未能提供其銀行戶口資料單位未能提供其銀行戶口資料單位未能提供其銀行戶口資料，，，，將不能參加是次步行籌款將不能參加是次步行籌款將不能參加是次步行籌款將不能參加是次步行籌款)  
 

﹙十三﹚服裝：  

1. 各支部成員：所屬旅團的活動制服／便服或參與「虎年扮嘢大賽」的
服裝，配戴旅巾，運動鞋  

2. 政務委員、總監、領袖或各參加者之親友：所屬旅團／單位的活動制
服／便服或參與「虎年扮嘢大賽」的服裝，配戴旅巾（童軍成員適
用），運動鞋  

 

﹙十四﹚參加辦法：  

請填妥夾附報名表格於  2010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或以前寄交或傳真
至東九龍地域總部辦事處﹙傳真號碼：2302 1168﹚。  

1. 「團體表格」：  

-  適用於各級總監、領袖、政務委員、各支部成員及其親友，以  
所屬所屬所屬所屬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義報名；  

-  東九龍地域以外的童軍單位必須經由旅團或單位負責人報名； 

-  活動當日，每個旅團或單位必須有最少一名領袖帶隊參加最少一名領袖帶隊參加最少一名領袖帶隊參加最少一名領袖帶隊參加。  

2. 「個人表格」：適用於地域和區各級總監、領袖、政務委員及其親
友，以個人名義報名。 

 < 續… > 



﹙十五﹚簡介會： 

日  期：20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8 時 

地  點：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 1030 室 

服  裝：便  服 

注意事項：  

1. 以「團體」名義報名的單位：必須派出必須派出必須派出必須派出 1 名領袖代表名領袖代表名領袖代表名領袖代表出席簡介會。 

2. 以「個人」名義報名的參加者：無須出席簡介會  。 
 

﹙十六﹚籌款表格：  

1. 籌款表格及有關活動文件會於呈交報名表時一併派發。【預計可於二
月初派發】  

2. 所有籌款表格已編號並蓋有地編號並蓋有地編號並蓋有地編號並蓋有地域印域印域印域印。大會將按照報名表格上申請領取
籌款表格的數量，於簡介會上派發予各參加的單位或寄發予個人參加
者。籌款表格如不敷應用，需重新填寫報名表格申請領取。  

3. 所有籌款表格﹙不論使用與否﹚及家長／監護人同意書﹙只適用於 18

歲以下之參加者﹚必須於活動當日﹙2010 年 3 月 14 日﹚交回大會。
如有遺失籌款表格如有遺失籌款表格如有遺失籌款表格如有遺失籌款表格，，，，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 

 

﹙十七﹚活動紀念章： 

每位參加者將獲贈紀念章乙枚，並於活動當日終點站派發。  
 

﹙十八﹚籌款獎勵：  

設有「個人最高籌款額獎」、「旅團最高籌款額獎」及「區會最高籌款額
獎」、「旅團最高參予獎」及「區會最高參予獎」。上述獎項將另函通知
頒發日期。  

 

﹙十九﹚當日活動：  

當日除步行籌款外，大會另設以下活動予各參加者參與：  

1. 虎年扮嘢大賽；  

2. 戶外寫生比賽；  

3. 攝影比賽。  
 

（二十）交款方法：  

1. 旅團／單位  

由旅長／旅負責領袖和單位負責人蒐集參加者捐款，經點算數目正確
後全數存入東九龍地域之銀行戶口﹙匯豐銀行賬戶號碼 076-037407-

002﹚或以劃線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
域」﹚，並於 20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前，將銀行入數銀行入數銀行入數銀行入數
紙正本或支票紙正本或支票紙正本或支票紙正本或支票交回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23 室東九
龍地域總部辦事處。  

2. 個人參加者  

將捐款存入東九龍地域之銀行戶口﹙匯豐銀行賬戶號碼 076-037407-

002﹚或以劃線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
域」﹚，於 20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前，將銀行入數紙銀行入數紙銀行入數紙銀行入數紙
正本或支票正本或支票正本或支票正本或支票交回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樓 923 室東九龍
地域總部辦事處。 

 

﹙廿一﹚備註：  

1. 凡 18 歲以下之參加者，必須填妥夾附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方可參與
是次步行籌款活動。  

2. 所有當日出席步行籌款之參加者將獲港幣 20 元交通津貼，領取方法將
於簡介會內公佈。 

3. 每位贊助人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申請發還獨立收據作報稅之用
（收據將交由參加單位之旅長／旅負責領袖／單位負責人，分發予各
參加者及贊助人）。  

4. 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464 與常務幹事吳漢仲先生聯絡。  
 

 

地域總監  黃浩森 
 

（李少佳    代行）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    
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 – 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 2010    

 

報名表格 
﹙截止報名日期：2010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 

 

 

致：東九龍地域總部辦事處﹙傳真號碼：2302 1168﹚ 

 

本人將參加 2010 步行籌款活動，資料如下： 

 

﹙一﹚個人資料 

參加者姓名﹙中文﹚：        童軍職位：      

單位：         地域           區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二﹚本人擬領取籌款表格共     張﹙每張籌款表格均已編號及蓋有地域印，不論使

用與否，參加者須於步行籌款日﹙2010 年 3 月 14 日﹚將全部籌款表格交回大會，如如如如

有遺失有遺失有遺失有遺失，，，，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 

 

 

 

 

簽  署：       

日  期：       

 

備註： 

1. 凡未滿 18 歲的參加者，必須於步行籌款日﹙2010 年 3 月 14 日﹚交回已簽妥之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予大會，

否則將不獲准參加活動。 

2. 在報名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作本地域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

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通訊地址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個人表格個人表格個人表格個人表格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    
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童心虎年行大運 – 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 2010    

 

報名表格 
﹙截止報名日期：2010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 

 

 

致：東九龍地域總部辦事處﹙傳真號碼：2302 1168﹚ 

 

本 *旅團／單位 將參加 2010 步行籌款活動，資料如下： 

 

地域：       區別：         旅團：           

 

﹙一﹚參加人數 

小童軍 幼童軍 童軍 
深資 

童軍 

樂行 

童軍 
總監 領袖 親友 

政務 

委員 
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 

          

 

﹙二﹚本 *旅團／單位 擬申請領取籌款表格共     張﹙每張籌款表格均已編號及蓋

有東九龍地域印，不論使用與否，旅團／單位須於步行籌款日﹙2010 年 3 月 14 日﹚

將全部籌款表格交回大會。如有遺失如有遺失如有遺失如有遺失，，，，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必須提交書面解釋﹚。 

 

﹙三﹚活動後，籌款收益分賬將直接存入貴單位戶口，請提供有關戶口資料： 

分賬支票抬頭﹙賬戶名稱﹚：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賬戶號碼﹚：              
 

﹙四﹚本 *旅團／單位 由下列領袖代表出席 2 月 22 日舉行的簡介會，並簽收籌款表格： 

代表領袖姓名﹙中文﹚：       童軍職位：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負責人簽署 ：        旅團／單位印鑑：        

姓名﹙正楷﹚：          童軍職位：       

日    期：          聯絡電話：       

備註： 

1.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 凡未滿 18 歲的參加者，必須於步行籌款日﹙2010 年 3 月 14 日﹚交回已簽妥之家長同意書予大會，否則將不

獲准參加活動。 

3. 在報名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作本地域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

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 

請以正楷填寫以下通訊地址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團體表格團體表格團體表格團體表格    



 

香港童軍總會東九龍地域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ast Kowloon Region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監護人同意書監護人同意書監護人同意書監護人同意書 

﹙﹙﹙﹙一一一一﹚﹚﹚﹚活動資料活動資料活動資料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童心虎年行大運 – 東九龍地域步行籌款 2010         

舉辦日期：2010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            

地  點：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               

活動性質：步行籌款活動               

 

﹙﹙﹙﹙二二二二﹚﹚﹚﹚童軍及家長資料童軍及家長資料童軍及家長資料童軍及家長資料 

童軍姓名：        所屬地域／區／旅別：      

家長／監護人姓名：        與童軍之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1﹚        ﹙2﹚         

通訊地址：                   

 

﹙﹙﹙﹙三三三三﹚﹚﹚﹚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本 人 已 知 悉 上 述 活 動 內 容 ， 且 確 知 敝 子 弟 之 健 康 情 況 適 宜 參 與 有 關 活

動 。 茲 同 意 敝 子 弟              參 與 上 述 活 動 。  

如 有 特 別 健 康 情 況 （ 例 如 敏 感 、 長 期 服 藥 、 哮 喘 等 ）， 請 註 明 ：  

                     

                     

 

 

*家 長 ／ 監 護 人 簽 署 ：        日 期 ：       

 

備 註 ： 1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3. 在本同意書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純屬自願；該等資料只作本地域處理本

活動的申請及有關用途。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地域可能會延遲

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4. 本同意書適用於 18 歲或以下之支部成員申報是次活動之用。 


